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21-067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合同书》（以下简称“本合同”）为江西

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宜春经开区管委会”）经磋商后达成的初步

意向性合作，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合同涉及后续工作的实施与开展，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合同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



 

金属锂及锂材项目。 

二、《投资合同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年产7,000吨金属锂及锂材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春赣锋锂业有限公司； 

3、投资内容：分期投资建设年产7,000吨金属锂及锂材项目，新

建金属锂熔盐电解、金属锂低温真空蒸馏提纯、锂系列合金、固态锂

电池负极材料等生产线； 

4、投资金额：具体以实际项目投资为准。 

（二）项目用地 

1、乙方项目拟总用地约500亩，甲方根据项目的进展和需要逐步

供地，留足乙方发展用地； 

2、乙方依法以公开招标、拍卖的方式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

土地出让程序按照当地的规定执行。 

（三）甲方责任和义务 

1、甲方成立项目服务领导小组，为乙方协调项目建设经营过程

中的周边关系，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建设经营环境； 

2、甲方为乙方项目提供优惠和奖励政策。 

（四）乙方责任和义务 

1、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办理项目立项手续、提供项目环境评估报

告书（表）、项目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预评价报告书及节能评估报

告书。乙方项目建设需符合甲方标准地的各类要求； 

2、乙方项目开工前须按法定程序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未取得行



 

政许可不得开工建设； 

3、乙方建设必须严格履行工程报建程序、严格履行安全设施、

职业卫生防护设施“三同时”手续；必须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规定，确保各种排放物达到国家标准，并同步建设环保设施。 

（五）违约责任 

1、非乙方自身原因，造成项目在建设期内不能完成建设的，可

申请延期。申请延期需乙方提出申请，说明原因，书面报甲方审批； 

2、乙方土地应用于本合同中项目建设，非经甲方批准同意，不

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擅自转让项目用地。 

（六）合同生效 

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视适用情况而

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署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

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2、本合同的签署，主要是基于公司在宜春市建有全球最大的金

属锂生产基地，宜春经开区管委会为公司扩产和发展提供优越条件，

公司拟在宜春市投资建设年产7,000吨金属锂及锂材项目，将进一步

扩大金属锂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保障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提

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四、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公司与宜春经开区管委会经磋商后达成的初步意向

性合作，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合同涉及后续工作的实施与开展，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合同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及管理风险。本

合同的签署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双方签署的《投资合同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9 日 


